厦门市第三医院合理用药系统维保服务方案
一、技术项：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1
	远程主动服务
	投标人在医院信息部门的配合下通过向日葵、VPN等远程工具进行服务或者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服务。

	2
	现场排障服务
	对于合理用药系统操作中的重大问题或无法通过远程解决的问题，提供免费现场排障服务。

	3
	系统使用咨询
	安排售后服务人员对医院药学部门提出的系统操作问题进行答疑解惑，解决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答规则弹框、处方点评操作相关的问题。

	4
	培训药学部门专职人员
	安排药学服务人员对药学部门专职人员进行理论学习和操作培训。

	5
	培训信息部门系统维护人员
	安排工程师对信息部门合理用药系统维护人员进行培训，保证能够进行日常的运行维护，系统重启、新建用户等。

	6
	现场药学服务
	安排药学服务人员提供软件的应用建议及临床用药管理方案支持服务，并提供一年2次的现场药学服务。

	7
	知识包更新
	安排药学服务人员提供一年4次的知识库下载更新服务。

	8
	合理用药服务器宕机
	安排工程师解决合理用药系统所在服务器宕机的问题，以及合理用药系统重启、重新抓取宕机期间未加载的医疗数据的问题。

	9
	合理用药系统BUG解决
	安排工程师解决合理用药系统因自身设计缺陷导致的BUG。

	10
	系统迁移
	若医院需要迁移现有服务器，投标人应免费安排工程师根据医院要求将系统迁移到新的服务器上。


二.商务项

1.总体要求

投标人提供的维保服务应包含软件技术和药学服务两个方面。
2.售后服务要求：

（1）投标人应响应本次招标项目服务要求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具体的售后服务条款及保证。

（2）投标人应拥有专业的维护队伍，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3）如果本产品发生故障，甲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乙方反馈问题，乙方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支持顺序为电话、远程、现场。

（4）投标人提供7×24小时的电话热线咨询服务，就所投产品进行及时响应。当采购人提出需求及故障后：对于电话咨询无法解决的问题，投标人需经用户单位授权许可后安排工程师通过远程进行故障诊断和故障排除。如远程维护仍不能解决，在不影响业务进行的情况下投标人应在24小时内安排相应人员到达现场解决；影响业务进行的情况下，投标人应组织有关部门形成专家组进行会诊，4个小时内排除故障，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5）投标人应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

